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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何寿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寿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吕军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臧小兰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519-83111728 

传真 0519-83111839 

电子邮箱 zangxiaolan@czatkj.com 

公司网址 www.czatkj.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158 号 213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8,781,238.85 91,693,427.99 7.7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726,523.19 71,674,484.96 4.2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87 1.79 4.2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9.25% 21.9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4.35% 21.83% - 

流动比率 2.67 2.68 - 

利息保障倍数 9.82 7.4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8,253,543.25 41,615,724.90 39.9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52,038.23 3,582,854.00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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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851,703.95 3,357,536.64 -4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39,150.72 -2,153,751.99 58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4.17% 5.1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2.53% 4.8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62 0.0894 -14.77%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2,819,500 56.96% - 22,819,500 56.9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843,000 14.58% - 5,843,000 14.58% 

      董事、监事、高管 776,600 1.94% 100,100 876,700 2.19% 

      核心员工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7,242,500 43.04% - 17,242,500 43.0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4,025,000 35.01% - 14,025,000 35.01% 

      董事、监事、高管 3,217,500 8.03% - 3,217,500 8.03% 

      核心员工           

     总股本 40,062,000 - 0 40,062,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3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何寿根 9,968,000   9,968,000 24.88% 7,425,000 2,543,000 

2 王茂祥 9,900,000   9,900,000 24.71% 6,600,000 3,300,000 

3 张士祥 2,746,100   2,746,100 6.85%   2,746,100 

4 郭凤鸣 2,674,100 100,100 2,774,200 6.92% 2,227,500 546,700 

5 周晓鸣 2,336,200   2,336,200 5.83%   2,336,200 

合计 27624400 100,100 27724500 69.19% 16,252,500 11,472,000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普通股前五名股东间：王茂祥和何寿根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余股东无任何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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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寿根、王茂祥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49.59%的股权。2012 年 1 月，股东何寿根、王茂祥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协议期限从 2012 年至 2022 年，故何寿根、王茂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何寿根，截至报告期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968,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6%。何寿根，男， 1975 年 1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 年 7 月毕业

于常州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取得本科学历。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1 月任南京跃进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200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12 日，历任常州爱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2013 年

12月 25 日起任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三年。2016 年 12 月 12日起连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任期三年。 

  公司控股股东王茂祥，截至报告期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9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71%。王茂祥，男， 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 年 7 月毕业

于江苏石油化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取得本科学历。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12 月待业；2002 年 1 月

创立常州爱特科技有限公司，2013 年 12 月 25日公司更名为常州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无变动。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常州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88% 6.85% 24.71% 5.83% 6.92% 25.04% 

其他股东 张士祥 郭凤鸣 周晓鸣 

 

王茂祥 何寿根 

常州创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赵震宏 

5.77% 

100% 

常州普丽柯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常州科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随意停智能停车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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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新收入准则。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

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

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 

2、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622,333.31 - -622,333.31 

合同负债 不适用 552,903.38 552,903.38 

其他流动负债  69,429.93 69,429.93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预收款项 590,209.74 - -590,209.74 

合同负债 不适用 522,309.50 522,309.50 

其他流动负债  67,900.24 67,900.24 

各项目调整情况说明： 

注 1、合同负债、预收款项、其他流动负债 

合并报表中，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622,333.31 元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并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母公司报表中，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将与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590,209.74

元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并将相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